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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102民初8847号
陈汉松：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中心与被告陈汉松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2民初8847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6851号之一

肖来云:本院受理原告廖才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2民初6851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向原
告廖才松归还借款本金600000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
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1045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2民初6858号之一

肖来云：本院受理原告廖乃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1)浙0102民初6858号民事判决书。判令你向原
告廖乃顺归还借款本金913710元并支付相应逾期利
息、承担本案诉讼费用13587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5执清1号

本院根据债务人李世明的申请于2022年1月19日
裁定受理李世明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一案，并于同日指定
浙江智仁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李世明的债权人应
在2022年2月17日前，向管理人(通信地址: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创新大厦B座8
楼；邮政编码:310012；联系人:孙律师；联系电话:
18069421789)申报债权。逾期申报者，可在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李世明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本院已作出限制消费令，限制
李世明从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
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三条规定的高消费行为。

本院定于2022年2月18日10时在本院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具体会议形式、地点另行通知)，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入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
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
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
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
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
指派函。 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20号

俞永法：本院受理原告王春井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的7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
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诉调中心法
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2853号

杭州市西湖区癸玲美容美发店：本院受理原告蒋忠有
与被告杭州市西湖区癸玲美容美发店、孟亮、张慧晨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
0106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3号

孙文:本院受理原告张非凡诉被告孙文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因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开庭传票、证据材料等。自本公告之日
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2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
时到庭，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2074号

杭州琴咖二号公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鑫奥莱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森兰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华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第三人杭州琴咖二号公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
鑫奥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
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2074号民事判决书。本
院判决:一、确认编号为UF1323111802000001的1架
UF132智慧钢琴及编号为XF1021111711000239、
XF1021111711000263、 XF1021111711000269、
XF1021111808000297的4架XF102智慧跨界钢琴
的所有权归森兰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所有，不得执
行上述钢琴;二、驳回森兰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40元，由森兰信息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负担508元，由杭州华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杭州琴咖二号公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青岛鑫奥莱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担2032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281号

莫茂娣:本院受理原告叶张平与被告莫茂娣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1)浙0108民初4281号]。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441号

吴伟力:原告邹苦诉被告吴伟力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08民初
444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4628号

来琦珺:本院对原告孔苗香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08民初
462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来琦珺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孔苗香借款本金50000
元并支付逾期利息(以50000元为基数，自2019年1月
22日至2019年8月19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
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2019年8月20日至实际付清之
日，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二、被告来琦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支付原告孔苗香公告费650元。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
取647元，由来琦珺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623号

王美青、武义县王美青灯笼厂: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鸿
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王美青、武义县王美青灯笼
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
月31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8民初5682号

浙江简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钭理辉、文有亮:本院
受理原告中山市广源医疗器械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浙
江简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钭理辉与第三人文有亮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
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3
月31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2民初4941号

蔡土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湖源镇观莲村）：本院
受理原告吴国民诉被告蔡土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2民初4941号民事判决书
（一、被告蔡土祥应归还原告吴国民借款60000元，并支付
利息540元（按月利率0.015%暂算至2022年1月20日，此
后利息按起诉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年利率3.85%
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前述款项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付清。二、驳回原告吴国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
告蔡土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22元，
减半收取1261元，由原告吴国民负担574元，被告蔡土祥
负担687元。限自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14民初4221号

徐斌峰（住浙江省桐乡市乌镇镇虹桥村牌桥汇5号）：本
院受理潘春江与徐斌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于2021年10
月15日立案，并于2022年1月2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现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14民初4221号民事判
决书。本院判决：徐斌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
潘春江借款本金264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22年1月4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LPR）的四倍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违约金。
案件受理费230元（已减半），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徐斌峰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22民初3377号

方文海（男，1964年8月1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江南
镇石阜村四组）：本院受理原告傅小民与被告方文海、郑建
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未能以其他方式
向你送达判决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122民初
3377号民事判决书。该民事判决确定：一、被告方文海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傅小民借款5万元，并
支付自2021年9月25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付的利息损失；二、被告方文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傅小民律师代理费3000元；三、被告方文海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傅小民公告费300
元；四、驳回原告傅小民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计562.5元，由
被告方文海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自发
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99号

邢恒兴：本院已经受理原告宋爱玉与被告邢恒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你不居住在
户籍所在地，又无其他联系地址和方式，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
告宋爱玉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叁万元

整；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副本送达之日起七日和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03月23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
逾期将缺席审判。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220号

吕启伟（公民身份号码330122197010300739）：
本院受理原告陆康与被告吕启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及民事裁定书等
材料。原告的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3万元，并支
付按月利率2%计算的自2021年8月13日起至2021年11
月22日止的利息；2.本案的诉讼费、公告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3月22日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4175号

中银通担保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建德市建兴
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与你单位抵押权纠纷一案，因无法通
过其他方式向你单位送达法律文书，现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
庭传票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涂销抵押权登记并
承担本案诉讼费用。本案适用普通程序采用独任制进
行审理。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提出证据材料的
期限为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28
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11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403号

邓建华：原告叶向珍与你离婚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182民初3403号民事
判决书（准予原告叶向珍与被告邓建华离婚）。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182民初3951号

徐先明：本院受理原告祝永红、汪素贞与被告李玉仙、
徐先明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等相关材料。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2020年4月8日签订的房屋买卖（居间）合同，两被告返还
购房款835000元；双倍返还定金共计200000元；本案
的诉讼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证据的期限为送达期满后15日
内。本案定于2022年03月16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
五法庭开庭审理，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依
法缺席裁判。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6108号

易涛：本院受理原审原告李煌与原审被告易涛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原审原告李煌不服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年1月10日作出的（2021）浙0203民初6108号民事
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
本、证据、申请书及提交答辩状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143号

王克剑：本院受理原告陈杨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
51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
塘法庭领取判决书和诉讼费结算通知单，逾期则视为送
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243号

周民林：本院受理原告陈东海诉你装饰装修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
0205民初524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判决书和诉讼费结算通知单，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15号

庄伟钊、瓜子融资租赁（中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
心支公司诉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通过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
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
9时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
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33号

邹元飞：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江北区致成法律服务所
诉你方诉讼、仲裁、人民调解代理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通过
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
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
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小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
内来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分（遇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22号

邓小明、邓晓峰、朱辉、严小莉、刘晓萌、宁波怀特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康立特电子有限公司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
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
定书（简转普）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内来
本院慈城法庭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9时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慈城人民法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4269号
袁建：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飞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诉被

告宁波市永祺生态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袁建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原告宁波飞特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撤回
起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05民初4269
号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5民初5343号

郭明见：本院受理的原告黄永好诉被告郭明见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通过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
独任审理通知书、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
行告知书等。限你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慈城法庭
领取上述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4月1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慈城法庭公开审理此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9724号

邢正振（公民身份号码：3411271983****4235）：原
告吴仁树与被告邢正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9724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一、被告邢正振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
吴仁树经济损失38724元；二、驳回原告吴仁树的其他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1414元，由原告吴仁树负担646元，被告邢正振
负担768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
元，由被告邢正振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3民初10109号

陈秋艳（公民身份号码4304811987****0899）：本
院受理的原告缪龙兴与被告陈秋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03民初10109号民事
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160号

吴红凤（公民身份号码:332621****7105）、金敬洪
（公民身份号码:332621****7096）：本院受理的原告陈
键统诉被告吴红凤、金敬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理。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
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适
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原告起诉
要求：一、要求被告归还原告借款人民币叁万（伍仟元已归
还），余款贰万伍仟元整，利息壹万捌仟元，共计肆万叁仟元
整；二、担保人负连带责任；三、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用。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
回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
月29日上午9时在本院古林巡回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253号

刘双龙:本院受理的原告信宏亮、冉凯华与被告天赚传
媒（宁波）有限公司与第三人刘双龙公司解散纠纷一案，因
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3月
23日10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074号

戴佳峻：原告林国昌与被告戴佳峻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368号

何章立、胡丽亚：本院受理原告周文伟与被告何章立、
胡丽亚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通过其
他方式向你送达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
浙0212民初1536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满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811号

吴悠悠：本院受理原告褚琪娜与被告吴悠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
1581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5449号

崔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塑通管业有限公司与被告崔晓东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1）浙0212民初15449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64号

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沃伟

俊与被告山东齐翔通用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
证）通知书、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6日
14时1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721号

江苏光影星辰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平
行线文化有限公司与被告江苏光影星辰生活科技有限公司广
告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等。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4月8日08
时4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2民初14781号

任智慧、温玉才：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
告任智慧、温玉才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送达本院（2021）浙0212民初14781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告任智慧、温玉才偿还原告杭州
杭鼎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代偿款99301.03元，并支付分别
自每笔代偿款代偿之日起至被告实际履行之日止按照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的四倍计算的资金占用费，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
行完毕；二、被告任智慧、温玉才支付原告杭州杭鼎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代理费35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06民初3481号

胡居正（3203241983****4196），胡浩东
（3203241986****4216）：本院受理原告宁波联卡汽车
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胡居正、胡浩东、宿州市路通汽车
运输有限公司泗县分公司与第三人王剑、赵龙、赵新法、赵
英才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采取其他方
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1）浙0206民初3481号民事判
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宿州市路通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泗县
分公司、被告胡浩东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购车款63215.07
元，并支付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自2021年5月1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
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宁波联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案件受理费2868元，由原告宁波联
卡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负担1456元，由被告宿州市路通
汽车运输有限公司泗县分公司、被告胡浩东负担1412元；
公告费950元，由被告胡浩东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65号

李超(公民身份号码：3412021975****2917)：本院
受理原告刘景强与被告李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
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你立即归还借
款40000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3月22
日上午0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2853号

包泮敏：本院受理原告高中凤与被告包泮敏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现在下落不明，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1）浙0211民初2853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
被告包泮敏返还原告高中凤借款46500元，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963元，由被告包泮敏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交纳本院。公告费650元，由被告包泮敏负担，此款
由原告高中凤预付，被告包泮敏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直接支付原告高中凤。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11民初4250号

罗美金：本院受理原告包明华与被告罗美金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浙江省高级人民法
院关于进一步强化强制执行措施的若干意见（试行）、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
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诉讼风险
提示书、案件廉政监督卡、司法公正码。原告诉请：请求
被告归还借款20000元。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对原告诉讼请求进行抗辩的举证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决定由审判员
孙晓婷独任审判进行审理。本院定于2022年3月30日
14时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
依法判决。 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法院


